附件3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复核决定书

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你企业的单耗复核申请（编号　　　　　）进行复核，决定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答复的理由、依据：

二、复核认定的事实、依据、理由：

三、复核机关的复核决定和依据：

　（复核机关印章）

　　年　月　日

对此单耗复核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此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海关总署提起行政复议。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复核申请人留存，第二联复核被申请人留存，第三联复核部门留存
